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表1
僑務委員會「2026年臺灣美食國際巡迴講座」辦理申請表
	輔導單位
	（駐外館處）

	辦理國家地區
	

	辦理僑團
	（不同僑團請分開填列）

	前後站銜接建議
交通方式
	
	抵離機場/
建議航班
	

	活動場次數
	＿＿＿場次
*每場次時間上限為4小時，自主廚開始示範烹調起算，備料及採買時間不計，活動時間超過者請區分上、下半場，以確保主廚教學及活動成效

	活動辦理形式
	□臺灣美食廚藝示範教學
□諮商輔導僑營餐館     家（本會不負擔主廚及主廚助理諮商輔導酬金，相關之費用由僑團自理）
□其他具示範教學事實之大型活動：
□美食嘉年華、美食饗宴等邀請主流社會人士/政要之活動
□與僑營或當地餐飲業者/餐旅學校機構交流、觀摩、合作
□搭配辦理臺灣商品相關展示會
□結合本會文化訪問團展演等僑務活動或僑區大型活動
□結合洲際性僑團大型年會活動
□其他有助於推展臺灣美食至當地主流社會之活動規劃
*請儘可能詳述，俾利洽聘講師相關事宜

	配合之當地主流社會或僑界活動
	


*多場活動請分點敘明

	參與對象人數
及結構
	僑胞人數：＿＿＿人、主流社會參與者人數：＿＿＿人，以上共計＿＿＿人。
主流貴賓名單：（須含姓名及職銜）

*多場活動請分點敘明

	活動場地及
設備概況
	1.□室內 □戶外；2.□一般場地 □專業場地□其他
3.相關設備:＿＿＿（如營業炒鍋、快速爐等）
（請附場地及設備照片）

*多場活動請分點敘明；本項目將由巡迴講師實地勾稽確認辦理情形

	宣傳計畫
（可複選）
	□召開記者會 □安排電子（平面）媒體採訪□刊登（托播）廣告 □其他

	輔導單位總評估
	□已確認該辦理僑團具辦理本案活動之意願及能量，並可依活動規劃安排場地及相關軟硬體設備（如營業炒鍋、快速爐等）。

*請就辦理僑團有無完整接待計畫、可否洽得適切之活動場地、事前宣傳作業及經費自籌能力等情形加以評估說明


※備註：
1、本表各欄請確實繕打。
2、本表填妥後請交由輔導單位彙送各路線統籌單位及本會憑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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